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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特点  

2007-12-18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访问次数:   作者：Administrator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政府掀起了一轮“新公共管理”运动, 

政府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吴    江 

英国、美国成为了公共组织绩效评估方面引导潮流的积极实践者。在英、美的带动与影响下,荷兰、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政府也积极地应用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估方法对政府行为实行绩效监控。1990年代开始, 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府改革,分别先后引入类似政府绩效评估的“行政评价”、“制度评估”,

以此来回应来自国内外的新的挑战。各国推进绩效评估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将绩效评估与政府改革、政府再造紧

密结合起来。其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坚持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满意为政府绩效的终极标准，评估过程有公民广泛参与。美国1993年戈

尔报告所提出的改革四大原则里,其中第二项即为“顾客优先的原则”，这一原则由具体四个步骤来体现:倾听

顾客的声音,让顾客来选择:使公共组织之间相互竞争；创造市场动力；利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在1994年和1

995年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又出版了两份报告:《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的标准》；《顾客至上:95年服务美

国民众的标准》；英国在绩效示标设计上体现了外向特征和多样化的满意度调查，民间组织对政府部门进行独

立评价和审视等。 

建立新的责任机制。引导行政部门和官员从传统的对上负责,实际是对预算负责,对规则负责,转变

为对绩效结果负责，对服务对象负责。从具体控制做什么，转为总体控制做什么的结果怎么样。各国

政府在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中,都强化了新的责任机制。例如,在英国的历次行政改革方案中,l968年富尔顿报告

强调责任管理就是要“使个人和单位 

对已得到尽可能客观评价的绩效负责”；1991年的“财务管理新方案”中强调“权力和责任被尽可能授予中

下级管理者,并使他们知道其应 达到的包括成本在内的一系列绩效目标,并对实现这些目标负责。” 

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积极引入绩效预算。西方各国基本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和

体系,其手段是建立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制度,其核心是优化公共资源的支出结构,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例如,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将绩效信息引入到预算文件中变得越来越普遍:72%的国家在他们的预算文件中包含了非财

政绩效的数据；在44% 的国家中,这个数据可用于超过3个季度的程序中；在71%的国家中,尽管程序的涵盖有了

广泛的改变,绩效数据还是包括了绩效目标；在65%的国 家中,这些结果包括在主要的预算文件中和/或年度财务

报告文件中。 



注重绩效评估制度保障的法制化与制度化。国外政府进行绩效评估时都首先进行相关的立法和制度建

设,第一步,制定基本的法律,包括《预算法》、《行政法》、《公共服务部门法》、《公务员法》等。第二步,

制定基本的绩效评估制度,包括确定战略规划、年度绩效计划、绩效报告制度、绩效评估制度、检查监督制度、

评估结果使用、公开共享制度等。第三步,明确绩效评估管理责任,涉及部门包括预算财政部门、资金管理部门

(国库)、资金使用者、评估主体、评估参与机构或个人。第四步,确定评估工作程序,这涉及绩效评估工作的准

备、绩效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提交评估报告、评估信息反馈等阶段。第五步,确定评估指标和方

法,即根据不同性质的政府管理工作分别确定不同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指标。第六步,明确其它保障条件,如经费、

信息渠道等。目前许多国家先后都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如美国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荷兰的《市政管理

法》等,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政府部门进行绩效评估,使政府绩效评估成为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世界范围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表明,他们的经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新兴的

工业国家,而且也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作者为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来源：《小康》2007年第07期总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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